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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內務委員會秘書  甘伍麗文女士  
 
 
列席職員：  
 
秘書長  吳文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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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書長 1 李蔡若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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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8 簡俊豪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 2009年 2月 6日舉行的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820/08-09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a)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

情況                               

 

提交法案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已再次向政務

司司長轉達，議員關注到當局向立法會提交

2008-2009年度立法議程內法案的進度未如理
想。議員擔心大量法案會集中在立法會會期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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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臨近完結時提交，並認為這樣的安排有欠理

想。政務司司長表示，他已叮囑各政策局盡快向

立法會提交法案。政務司司長又表示，他將於短

期內召開會議，檢討立法議程的進展情況，並於

檢討後盡早將更新的立法議程提交內務委員會。 
 
(b) 《 2009年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修訂 )條

例草案》                
(內務委員會於 2009年 2月 6日舉行的第十四
次會議的紀要第 5至 8段 ) 
(立法會LS40/08-09號文件 ) 
[先前發出的文件：  
立法會 LS34/08-09號文件已於 2009年 2月
5日隨立法會CB(2)792/08-09號文件發出 ]  

 
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在上次內務委員

會會議上，議員察悉法律事務部曾致函政府當

局，要求就條例草案第 16(1A)條作出澄清，並已
收到政府當局的答覆。法律事務部提交了進一步

報告，供議員考慮。  
 
4.  內務委員會主席又表示，由於政府當局

在覆函中未有就擬議第 16(1A)條的效力作出所
要求的澄清，法律事務部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

充答覆，並會提交再進一步報告。鑒於條例草案

涉及多項事宜，例如人權問題，法律事務部建議

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5.  議員對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該條例草案

的建議表示贊同。下列議員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

會﹕涂謹申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學明議員、湯

家驊議員及葉國謙議員。  
 
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現時有空

額，法案委員會可即時展開工作。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交

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 200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  
(立法會LS39/08-09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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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條例草案旨

在⎯⎯  
 

(a) 在《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條加入有關 "中
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

構 "的定義；及  
 
(b) 修訂 4條條例的適用條文，使該等條例適

用於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

立的機構。  
 
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當局曾於 2008年
3月 19日及 4月 28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就有關的立法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而委

員提出了多項關注事宜。  
 
9.  吳靄儀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研究該條例草案。  
 
10.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

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員

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吳靄儀議員、劉健儀議

員、梁國雄議員及葉偉明議員。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現時有空

額，法案委員會可即時展開工作。  
 
(b) 2009年 2月 6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9年 2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

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38/08-09號文件 )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 4項附屬法例在
2009年 2月 6日刊登憲報，包括 1項生效日期公
告，而該等附屬法例已於 2009年 2月 11日提交立
法會省覽。  
 
13.  關於《 2009年電訊 (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
費的頻帶 )(修訂 )令》、《 2009年電訊 (頻譜使用
費的水平 )(第二代移動服務 )(修訂 )規例》及《 2009
年電訊 (以拍賣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 )(修訂 )規
例》，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等附屬法例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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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兩個額外頻帶，並就有關的頻譜使用費訂立

條文。  
 
14.  李永達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該 3項附屬法例。  
 
15.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

對該 3項附屬法例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李
永達議員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立法會秘書處將

會發出通告，邀請議員加入擬議的小組委員會。

若在議員示明加入該小組委員會的限期屆滿

時，加入的議員少於 3名，根據《內務守則》的
規定，該小組委員會將不會成立。議員察悉有關

安排。  
 
17.  議員對另一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何疑

問。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該等附屬

法例作出修訂的限期為 2009年 3月11日。  
 
 

IV. 將於 2009年 2月 18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

事項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 2009年紀律部隊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1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已作出

預告，表示會在 2009年 2月 18日向立法會提交上
述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將於 2009年 2月 20日的
會議上考慮該條例草案。  
 

V. 將於 2009年 2月 2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CB(3)346/08-09號文件 ) 
 
2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議

編排了 20項書面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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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政府當局已通知立法會秘書，財政司司長擬

在是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  
 

(i) 《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及  
 
(ii) 《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的預算開支》  
 
2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財政司司長將會

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詞。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821/08-09號文件 )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現時有 3個法案委
員會及 7個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進行工作 (即 4個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及 3個研究
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另有 7個在事務委員會
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  
 
23.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由李華明

議員擔任主席的《 2008年公眾生及市政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展開工作 3個月後需繼續工
作。  
 
 

VII. 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39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2月 18日  


